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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我部编制了《肥料正式登记审批标准》《肥料

临时登记审批标准》《肥料续展登记审批标准》和《肥料变更登记审批标准》，现作为农业部第十八批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发布，自2015年9月6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1．肥料正式登记审批标准

　  　　　2．肥料临时登记审批标准

　  　　　3．肥料续展登记审批标准

　  　　　4．肥料变更登记审批标准

 

　　　　　　　　　　 农业部

　　　　　　　　　　  2015年8月7日

 

 

附件1

NY/XZSP TG 302.57－2015

肥料正式登记审批标准

 

1  项目类型

前审后批。

2  审批内容

2.1  申请人的资质。

2.2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3  产品是否安全、有效。

2.4  质量检验报告是否真实有效。

2.5  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2.6  试验数据与结果和相关证明资料是否真实可信

3  审批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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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3.4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4  办事条件

4.1  需提供以下资料（境外申请人提交外文资料的，应同时翻译成中文）：

4.1.1  《农业部肥料正式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正式登记申请书》；

4.1.2  生产者基本概况（由于申请产品临时登记时，已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申请正式登记时以补充新内容为原则）：

a）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确认章）；

b） 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资料；

c） 产品及生产工艺概述资料；

d） 技术负责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e）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产品补充在其他国家（地区）新登记使用情况。

4.1.3  产品执行标准：符合《肥料登记资料要求》的规定；

　  4.1.4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检能力的检验机构出具；

　  4.1.5  年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应是不同批次的产品；

　  4.1.6  产品标签：应符合《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肥料登记资料要求》的规定；

　  4.1.7  产品使用情况说明：该产品在获证后的使用情况，包括施用作物、应用效果和主要推广地区等；

　  4.1.8  委托检验协议原件：指企业委托检验机构对该产品进行检验所签订的协议（有自检能力的除外，已提交过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不

必重复提交）；

　  5  办理程序

　  5.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肥料窗口审查《农业部肥料正式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正式登记申请书》及相关资料，申

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5.2  农业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评审。

　  5.3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根据有关规定及评审意见提出审批方案，报经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受部长委托）审批后办理批件。

　  6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评审审批的产品不超过6个月）。

　  7  收费标准

　  不收登记费。

 

 

附件2

NY/XZSP TG 302.58－2015

肥料临时登记审批标准

 

　  1  项目类型

　  前审后批。

　  2  审批内容

　  2.1  申请人的资质。

　  2.2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3  产品是否安全、有效。

　  2.4  质量检验报告是否真实有效。

　  2.5  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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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试验数据与结果和相关证明资料是否真实可信。

　  3  审批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3.3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3.4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4 办事条件

　  4.1  经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境外企业除外）。

　  4.2  需提供以下资料（境外申请人提交外文资料的，应同时翻译成中文）：

　  a） 《农业部肥料临时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临时登记申请书》；

　  b）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表；

　  c）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位出具的肥料生产企业考核表，附企业生产和检验条件相关设备照片；

　  d）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境外申请人需提交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加盖企业确认

章）；

　  e） 产品执行标准：应符合《肥料登记资料要求》的规定；

　  f） 产品标签：应符合《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肥料登记资料要求》的规定；

　  g）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检能力的检验机构出具；

　  h） 田间试验报告：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开展肥料田间试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应当是与标签式样标明的肥料产品功效相对应

的、每一种1年2种以上（含）不同的土壤类型地区或2年1种土壤类型地区的试验报告，并在有效期内。试验报告有效期为3年，起始时间为报

告签发之日；

i） 安全评价试验报告：毒性试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报告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单位或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单位出具；包膜材料

降解试验报告由具备计量认证资质的单位出具）；抗爆性能试验报告由具备抗爆性能试验检验计量认证资质的单位出具；微生物肥料菌种毒理

学报告由具有菌种安全评价能力的国家级专业权威机构出具；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报告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或国家级专业权威菌种鉴定单位

出具；

　  j） 境外企业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所在国家（地区）肥料管理机关批准或者公证机关出具或者我国驻所在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确认的

关于申请肥料产品在其国家（地区）生产、销售及应用情况的证明文件；

　  k） 境外企业委托代理协议：代理协议应明确境内代理机构或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职责，确定其能全权办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肥

料登记、标签备案、包装、进口肥料等业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办理程序

　  5.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肥料窗口审查申请人递交的《农业部肥料临时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临时登记申请书》及

其相关资料，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5.2  农业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根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审查。

　  5.3  农业部肥料登记审评委员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评审。

　  5.4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根据有关规定及评审意见提出审批方案，报经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受部长委托）审批后办理批件。

　  6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评审审批的产品不超过6个月）。

　  7  收费标准

　  不收登记费。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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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XZSP TG 302.59－2015

肥料续展登记审批标准

 

　  1  项目类型

　  前审后批。

　  2  审批内容

　  2.1  申请人的资质。

　  2.2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3  产品是否安全、有效。

　  2.4  质量检验报告是否真实有效。

　  2.5  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2.6  试验数据与结果和相关证明资料是否真实可信。

　  3  审批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3.3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3.4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4 办事条件

　  4.1  在临时登记证有效期满2个月前，正式登记证有效期满6个月前，申请人应填写《农业部肥料临时/正式登记续展申请书》或《农业

部微生物肥料临时/正式登记续展申请书》。

　  4.2  需提供以下资料（境外申请人提交外文资料的，应同时翻译成中文）：

　  4.2.1  临时登记证续展。

　  a） 《农业部肥料临时登记续展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临时登记续展申请书》；

　  b） 该产品在有效期内的使用情况：使用面积、施用作物、应用效果和主要推广地区等；

　  c）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检能力的检验机构出具；

　  d） 企业标准：对于境内产品（执行农业部肥料登记强制性标准的除外），申请人应提交与登记批准内容相一致的备案有效企业标准

（已提交过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不必重复提交）；

　  e） 委托检验协议原件：指企业委托检验机构对该产品进行检验所签订的协议（有自检能力的除外，已提交过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不必重

复提交）；

　  4.2.2  正式登记证续展。

　  a）《农业部肥料正式登记续展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正式登记续展申请书》；

　  b） 该产品在有效期内的使用情况：使用面积、施用作物、应用效果和主要推广地区等；

　  c）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检能力的检验机构出具；

　  d） 年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应是不同批次的产品；

　  e） 委托检验协议原件：指企业委托检验机构对该产品进行检验所签订的协议（有自检能力的除外，已提交过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不必重

复提交）；

f） 国内产品提交生产者所在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5  办理程序

　  5.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肥料窗口审查申请人递交的续展申请书及其相关资料，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5.2  农业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审查。

　  5.3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审查意见提出审批方案，报经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受部长委托）审批后办理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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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7  收费标准

　  不收登记费。

 

 

附件4

NY/XZSP TG 302.60－2015

肥料变更登记审批标准

 

　  1  项目类型

　  前审后批。

　  2  审批内容

　  2.1  申请人的资质。

　  2.2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3  产品是否安全、有效。

　  2.4  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2.5  试验报告和相关证明资料是否真实可信。

　  3  审批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3.3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3.4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4  办事条件

　  申请使用范围变更、商品名称变更、企业名称变更的，需提供以下资料（境外申请人提交外文资料的，应同时翻译成中文）：

　  a） 《农业部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

　  b） 使用范围变更的，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田间试验报告、产品标签样式（包括标识、使用说明书）；境外产品在其他国

家（地区）相应的登记使用情况证明资料；

　  c） 商品名称变更的，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

　  d） 企业名称变更的，境内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其他与企业名称变更相关的文件资料；境

外申请人还应提交新的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以及新的境外企业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有

变化的，也应同时提交。

　  5  办理程序

　  5.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肥料窗口审查《农业部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关资料，申

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5.2  农业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审查。

　  5.3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审查意见提出审批方案，报经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受部长委托）审批后办理批件。

　  6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7  收费标准

不收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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